
天津市生态环境局文件

津环执法 E2020〕 120号

天津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印发 《天津市环境

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通知

各区生态环境局 :

按照生态环境部《关于进一步规范适用环境行政处罚自由裁

量权的指导意见》(环执法 〔2019〕 42号 )的要求,为规范适用

环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有效防范执法风险,推进依法行政 ,

我局制定了 《天津市环境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现印发给你们 ,

请遵照执行。

`.、、

窃
一
`
p

△̂
过

C

1

(此件主动公开 )

2
′
【
\

31日

呐 俨
″t·



天津市环境行政处罚裁量基准

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全市各级生态环境部门环境行政处

罚案件办理工作,规 范适用环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保护公民、

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有效防范执法风险,推进依法行政 ,

根据生态环境部《关于进一步规范适用环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

的指导意见》(环执法 E2o19〕 42号 )的 规定,结合我市环境行

政处罚工作实际制定本裁量基准及配套的常用环境违法行为行

政处罚裁量基准。

第二条 本裁量基准中所称环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是指

生态环境部门根据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综合考虑当事人环

境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等因素,在法

律法规规定的构成要件确定的情况下,依据合法、合理、公开、

公平、公正的原则,自 行判断决定是否给予行政处罚、给予何种

类型及何种幅度行政处罚的权力。

第三条 适用环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应 当以事实为依

据,以法律为准绳,遵循合法原则、合理原则、过罚相当原则、

公开公平公正原则。

(一 )合法原则。各级生态环境部门应当在法律、法规、规

章确定的违法行为构成要件明确、违法事实清楚、执法程序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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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充分的基础上,在法定的裁量条件、种类、范围、幅度内适

用环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

(二 )合理原则。适用环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应 当符合

立法目的,充分考虑、全面衡量我市经济社会发展状况、执法对

象情况、危害后果等相关因素,所采取的措施和手段应当必要、

适当。

(三 )过罚相当原则。适用环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处罚

种类和幅度应当与当事人违法过错程度相适应,与 违法行为的性

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相当。

(四 )公开公平公正原则。适用环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 ,

应当向社会公开环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依据,向 当事人告知裁量

所基于的事实、理由、依据等内容;应 当平等对待行政管理相对

人,公平、公正实施处罚,对事实、性质、情节、后果相同的情

况应当给予相同的处理。

第四条 适用环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应 当综合、全面考

虑到以下情节因素:

(一 )违法行为造成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程度以及社会影

响;

(二 )违法行为的持续时间;

(三 )违法行为的方法或者手段;

(四 )违法行为人是初犯还是再犯;

(五 )违法行为人的主观过错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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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违法行为危害的具体对象 ;

(七 )改正违法行为的态度和所采取的改正措施及其效果。

第五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 以从重处罚:

(一 )两年内因同类环境违法行为被处罚 3次 (含 3次 )以

上的;

(二 )重 污染天气预警期间超标排放大气污染物的;

(三 )在案件查处中对办案人员进行威胁、辱骂、殴打、恐

吓或者打击报复的;

(四 )环境违法行为造成跨行政区域环境污染的;

(五 )环境违法行为因被媒体曝光等引起强烈不良社会反响

的;

(六 )伪造、变造、隐匿或者销毁环境违法证据的;

(七 )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可以从重处罚的其他情形。

第六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 当依法从轻处罚 :

(一 )主动消除或者减轻环境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

(二 )受他人胁迫有环境违法行为的;

(三 )配合生态环境部门查处环境违法行为有立功表现的;

(四 )主动报告并如实陈述环境违法行为的;

(五 )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应当从轻处罚的其他情形。

第七条 对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纠

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可 以免予处罚:

(一 )建设项目应当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报告表的,未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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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或未重新报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且处于建设阶段,责

令停止建设后及时停止建设,并主动恢复原状的;

(二 )建设项目未依法各案环境影响登记表,经责令改正后

于 5个工作日内按要求完成各案的;

(三 )建设项目未经环保验收或验收不合格即投入生产和使

用,建成投产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已调离或其

他正当原因不负责该项工作,现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

人员能够主动停止生产,且正在积极推进各项环保验收手续的,

对个人免予处罚;

(四 )排放污染物超过国家或地方标准,相 关主要污染物单

因子超标倍数在 0.1倍 以下,责令限期改正后及时改正,并经监

测达标排放的;

(五 )违反危险废物管理规定,未设置或未规范设置危险废

物识别标志,首次发现违法行为,责令限期改正后及时改正的;

(六 )污染源自动监控日均值数据超标倍数在 0.1倍 以下,

且自首次超标后持续时间不超过 24小 时,责令限期改正后及时

改正,并经监测达标排放的;

(七 )未按规定和监测规范设置监测点位,首次发现,责令

限期改正后及时改正的;

(八 )排污单位未按照规定保存污染物原始监测记录,首次

发现,责令限期改正后及时改正的;

(九 )3年 内未发生突发环境事件的企业,未按规定开展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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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环境事件的风险评估、环境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应急预案各案、

应急培训,或未按规定储各必要的环境应急装各和物资,或未按

规定公开突发环境事件相关信息的,责令限期改正后及时改正

的;

(十 )环境管理台账记载内容不完整,首次发现,责令限期

改正后及时改正的;

(十 一)不正常使用焊烟等相关烟气收集处理设施的行为,

首次发现,正在使用的焊机不超 2台 ,经现场检查指出后及时主

动整改的;

(十 二 )产 生含挥发性有机物废气的生产和服务活动,未按

照规定使用污染防治设施,污染防治设施中仅部分工序存在故

障,其他主要治污工序仍正常运转,责令限期改正后及时改正的;

未在密闭空间或者设各中进行,首次发现,可 以当场立即完成整

改的。

第八条 环境违法案件调查取证过程中,案件调查人员应当

以本裁量基准为指导,除收集有关环境违法行为和情节的证据

外,还应收集影响环境行政处罚自盯裁量权适用的相关证据。案

件调查人员在提交立案时,不仅要附有环境违法行为的定性证

据,还应提供有关裁量情节的定量证据。

第九条 案件调查终结后,案件调查人员应当在案件调查报

告中按照本裁量基准明确相关环境行政处罚的拟处罚建议,并载

明具体的裁量依据。对于建议从重处罚、从轻处罚、免予处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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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调查人员应当在案件调查报告中说明理由并附相应的证据

材料。

第十条 全市各级生态环境保护部门应当建立重大执法决

定法制审核制度,并设立专门机构和人员对环境行政处罚案件进

行法制审核。

第十一条 案件的法制审核阶段,案件审核人员应当严格按

照本裁量基准,对案件调查人员的处罚建议进行审核,并对案件

的处罚额度提出合理的处罚建议。

经集体审议的案件应当对环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适用

情况进行审议,在充分考虑合法原则、合理原则、过罚相当原则、

公开公平公正原则的基础上作出审议结论。审议过程、审议内容、

审议结果应书面记录,并随案卷归档。

第十二条 在处罚告知阶段,各级生态环境部门应当在告知

当事人环境行政处罚有关违法事实、证据、处罚依据时,一并告

知其具有陈述申辩的权利。当事人陈述申辩时对环境行政处罚自

由裁量权的适用提出异议的,由 案件调查人员对异议的事实部分

进行核查,并反馈法制审核人员,法制审核人员对合理的意见应

予以采纳,不得因当事人的陈述申辩而加重处罚。

在处罚决定阶段,处罚决定书中应当载明环境行政处罚自由

裁量权的适用情况,以及对当事人陈述申辩意见的采纳情况和理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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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条 适用环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时,对违法事实的

性质、情节及社会危害程度相似的同类案件,适用的法律依据、

处罚种类及幅度应当保持基本相同。同时具有从重、从轻情节的,

应综合考虑,根据主要情节适用处罚。

第十四条 对环境违法行为适用法律进行处罚时应当考虑

以下法律适用的基本规则 :

(一 )一个环境违法行为同时违反两个以上法律、法规或者

规章条款,应 当适用效力等级较高的法规予以认定,并给予处罚。

(二 )一个环境违法行为同时违反两个以上法律、法规或者

规章条款,两条法规效力等级相同的,应 当适用处罚较重的法规

予以认定,并给予处罚。

(三 )实施了两个以上环境违法行为,且违法行为之间存在

必然牵连关系的,应 当选择处罚较重的违法行为予以认定,并给

予处罚。

(四 )实施了两个以上环境违法行为,且违法行为之间不存

在必然牵连关系的,应 当对每个环境违法行为分别依法给予相应

处罚。

第十五条 除法律、法规和规章另有规定外,环境行政处罚

数额的计算按照以下规则确定 :

(一 )罚 款为一定金额的倍数的,从轻处罚应当低于中间倍

数,从重处罚应当高于中间倍数 ;

(二 )罚 款为一定幅度的数额的,从轻处罚应当低于最高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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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数额与最低罚款数额的平均值,从重处罚应当高于平均值 ;

(三 )只 规定最高罚款数额没有规定最低罚款数额的,从轻

处罚按最高罚款数额的 10%—30%之 间确定,从重处罚按最高罚

款数额的 70%以 上确定。

第十六条 全市各级生态环境部门发现作出的行政处罚决

定中适用环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违法或者不当的,应 当依法主

动、及时纠正。

第十七条 对未列入本裁量基准的环境违法行为,各级生态

环境部门应当按照本裁量基准的规定,根据环境行政处罚自由裁

量权的基本原则,通过案件横向比较的方式进行裁量。

第十八条 法律、法规和规章对环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另

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十九条 本基准自公布之日起施行。《(天津市大气污染防

治条例>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规范(试行)》 (津环保法 E2015〕 22

号)、 《市环保局关于印发(天津市水污染防治条例>行政处罚自由

裁量权应用原则规定 (试行 )及<常 见水环境违法事实裁量基准

(试行 ))的通知》(津环保法 E2016〕 29号 )同 时废止。

附件:常用环境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裁量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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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常用环境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裁量基准

一、违反建设项目环境保护制度类

d△ 田

'于

·
了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处罚额度 违法情节及处罚裁量分级基准

(一 )违反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类

1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第二十二条
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报告书、报告表 `由建设单位按
照国务院的规定报有审批权的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审
批。

第二十四条 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经批
准后 `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
艺或者防治污染、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
的 `建设单位应当重新报批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
文件。

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讠剩介文件自批准之日起超过
五年 `方决定该项目开工建设的 `其环境影响评价文
件应当报原审批部门重新审核 ;原审批部门应当自收
到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之日起十日内 `将审核
意见书面通知建设单位。

第二十五条 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未依
法经审批部门审查或者审查后未予批准的 `建设单位
不得开工建设。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第三

十一条 建设单位未依法报批建设项目环境影

响报告书、报告表 `或者未依照本法第二十四

条的规定重新报批或者报请重新审核环境影

响报告书、报告表 `擅自开工建设的 `由县级

以上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停止建设 `根据违

法情节和危害后果 `处建设项目总投资额百分

之一以上百分之五以下的罚款 `并可以责令恢

复原状 ;对建设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

他直接责任人员 `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报告表未经批

准或者未经原审批部门重新审核同意 `建设单

位擅自开工建设的 `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处

分。

总投资额

百分之一以上

百分之五以下

报告表项目

(总投资额

1%以上

2.5%以下)

(1)基础建设阶段

自勺

`斟:游颧

⒚u义L15%cx下

首尾数

字 o3ei

本 数
(  女口

1%和
5%)`

其余数

字
“
以

下
··
含

本数
`·′

以上
¨

不含本

执 下

艮

(2)主体建设阶段

的

(含设备安装阶段 )

`斟:婵撷

1.5%以上形以下

(3)生产阶段的

(含调试阶段 )

`斟:蝣额

2%d汰上25%以下

报告书项目

(总投资额

2.5%以上

5%以下)

(I)基础建设阶段

自勺

`斟|老灏

2.9碰)大上mdr阝

(2)主体建设阶段

的

(含设备安装阶段 )

`斟:诈撷

3%以上4叨″X下

(3)生产阶段的

(含调试阶段 )

`斟:蝣额

4%J)大 ~L5%￠大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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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第二十八条

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当对建设项目投入生产或者使用

后所产生的环境影响进行跟踪检查 `对造成严重环境

污染或者生态破坏的 `应当查清原因、查明责任。对

属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报告表存在基础资料

明显不实 `内容存在重大缺陷、遗漏或者虚假 j环境

影响讠剩介结论不正确或者不合理等严重质量问题的
`

依照本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追究建设单位及其相关责

任人员和接受委托编制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环

境影响报告表的技术单位及其相关人员的法律责

任 ;⋯⋯。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讠W介法》第三

十二条第一款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环

境影响报告表存在基础资料明显不实 `内容存

在重大缺陷、遗漏或者虚假 `环境影响评价结

论不正确或者不合理等严重质量问题的 `由设

区的市级以上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对

建设单位处五十万元以上二百万元以下的罚

款
`并

对建设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

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处
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款 接受委托编制建设项目环境影

响报告书、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技术单位违反国

家有关环境影响评价标准和技术规范等规定
`

致使其编制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环境

影响报告表存在基础资料明显不实 `内容存在

重大缺陷、遗漏或者虚假 `环境影响讠刑介结论

不正确或者不合理等严重质量问题的 `由设区

的市级以上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对技

术单位处所收费用三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

款 ;⋯⋯。

50万元以上

200万元以下
(建设单位 )

(1)项目编制报告表的
50万元以上

100万元以下

(2)项目编制报告书的
100万元以上

200万元以下

5万元以上

20万元以下
(建设单位的

法定代表人、主

要负责人、直接

负责的主管人

员和其他直接

责任人员 )

(1)项目编制报告表的
5万元以上

10万元以下

(2)项目编制报告书的
10万元以上

20万元以下

所收费用

三倍以上

五倍以下
(技术单位 )

(I)项目编制报告表的
所收费用

三目以上四∫引以下

(2)项目编制报告书的
所收费用

四
|斟
义曰日配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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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违反建设项目环境保护
“三同时

”
制度类

3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第十五条 建设
项目需要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 `必须与主体工程
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

第十九条第一款 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环境影
响报告表的建设项目 `其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经
验收合格 `方可投入生产或者使用 ;未经验收或者验
收不合格的 `不得投入生产或者使用。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第二十三

条第一款 违反本条例规定 `需要配套建设的

环境保护设施未建成、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

格 `建设项目即投入生产或者使用 `或者在环

境保护设施验收中弄虚作假的 J由县级以上环

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 `处
20万

元以上 100万元以下的罚款 ;逾期不改正的
`

处 100万元以上 200万元以下的罚款 ;⋯⋯。

20万元以上

100万元以下

报告表项

目 (20万
元以上 60

万元以下 )

(1)环境保护设施未

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

格 `建设项目即投入

生产或者使用的

20万元以上

40万元以下

(2)环境保护设施未

建成 j建设项目即投

入生产或者使用的

40万元以上

60万元以下

报告书项

目 (60万
元以上 100

万元以下 )

(1)环境保护设施未

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

格 `建设项目即投入

生产或者使用的

60万元以上

80万元以下

(2)环境保呆护户设施未

建成 `建设项目即投

入生产或者使用的

80万元以上

100万元以下

100万元以上

200万元以下
(逾期不改正 )

报 告表项

目 (100万

元以上 150

万元以下 )

(1)环境保护设施保

设施验收不合格或者

未经验收 j建设项目

即投入生产或者使

用 I且逾期不改正的

100万元以上

120万元以下

(2)环境保护设施未

建成 `建设项目即投

入生产或者使用 `旦
逾期不改正的

120万元以上

150万元以下

报 告 书 项

目 (150万

元以上200

万元以下 )

(l)环境保护设施保

设施验收不合格或者

未经验收 `建设项目

即投入生产或者使

用 `且逾期不改正的

150万元以上

180万元以下

(2)环境保护设施未

建成 `建设项目即投

入生产或者使用 `且
逾期不改正的

180万元以上

200万元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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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第十六条第二

款 建设单位应当将环境保护设施建设纳入施工合

同 j保证环境保护设施建设进度和资金 `并在项目建

设过程中同时组织实施环境影响报告书、环境影响报

告表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中提出的环境保护对策措

施。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第二十二

条第二款 违反本条例规定 `建设单位在项目

建设过程中未同时组织实施环境影响报告书、

环境影响报告表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中提

出的环境亻别户对策措施的 `由建设项目所在地

的县级以上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

改正 `处 20万元以上 100万元以下的罚款 ;

逾期不改正的 `责令停止建设。

20万元以上

100万元以下

报 告 表 项

目 (20万
元以上 60

万元以下 )

(1)项目未建成的
20万元以上

40万元以下

(2)项目已建成的
40万元以上

60万元以下

报告书项

目 (60万
元以上 100

万元以下 )

(1)项目未建成的
60万元以上

80万元以下

(2)项目已建成的
80万元以上

100万元以下

5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第十七条第三款

除按照国家规定需要保密的情形外 `建设单位应当依

法向社会公开验收报告。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第二十三

条第二款 违反本条例规定 `建设单位未依法

向社会公开环境保护设施验收报告的 `由县级

以上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公开 `处
5万

元以上 20万元以下的罚款 `并予以公告。

5万元以上

20万元以下

(1)报告表项目
5万元以上

10万元以下

(2)报告书项目
10万元以上

20万元以下

10~ 
上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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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违反排污许可管理制度类
湾=口
`于

△
了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处罚额度 违法情节及处罚裁量分级基准

(一 可制冫万 冫百 物 的

(I)排放生活废水的
万元以上
万元以下

l()

15

(2)排放服务业废水的
上
下

以
以

一兀
一兀

万
万20

(3)排放一般工业废水的
上
下

以
以

一兀
一兀

万
万

(4)排放含其它有毒有害物
质的废水、医疗废水的

30万
35万

上
下

以
以

一兀
一兀达标排放污染物

(5)排放含——类污染物或重
金属、病原体、放射性物质的
(“一类污染协

·
`包括总汞、

烷基汞、总镉、总铬、六价铬、
总砷、总铅、总镍、苯并 (a)

芘、总铍、总银、总而购
.‖

生、

`曾o放射性 `下同 )

万元以上
万元以下

(1)排放生活废水的
25

15万元以上

(2)排放服务业废水的
20万元以上

40万元以下

(3)排放—股工业废水的
30万元以上

50万元以

(4刈放 淇 臼有毒菲翊 刎贡
的痍怅 囡

.力

勘j咱勺

35万元以上

70万元以下

r
o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二十一

条 直接或者间接向水体排放工业废水和医疗
污水以及其他按照规定应当取得排污许可证方
可排放的废水、污水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
经营者 `应当取得排污许可证 ;城镇污水集中处
理设施的运营单位 `也应当取得排氵引午可证。排
污许可证应当明确排放水污染物的种类、浓度、
总量和排放去向等要求。排氵;午可的具体办法由
国务院规定。

禁止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无排
污许可证或者违反排污许可证的规定向水体排
放前款规定的废水、污水。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八

十三条第一项 违反本法规定 `有下列行为
之一的 `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
部门责令改正或者责令限制生产、停产整治

`

并处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情节
严重的 `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 `责
令停业、关闭 :(一 )未依法取得排氵引午可证

排放水污染物的 ;⋯⋯。

10万元以上

1(X)万 元以下

超标排放污染物

(5)排放含——类污染物或重
金属、病原体、放射性物质的
废水的

50万元以上

100万元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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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冫百 可 制 相0方廴

7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十九

条 排放工业废气或者本法第七十八条规定名

录中所列有毒有害大气污染物的企业事业单位、

集中供热设施的燃煤热源生产运营单位以及其

他依法实行排氵引午可管理的单位 `应当取得排污

许可证。排氵引年可的具体办法和实施步骤由国务

院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

九十九条第一项 违反本法规定 ,有下列行

为之一的 `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

管部门责令改正或者限制生产、停产整治
`

并处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情节

严重的 I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 `责
令停业、关闭 :(一 )未依法取得排氵引午可证

排放大气污染物的 ;⋯⋯。

10万元以上

100万元以下

达标排放污染物

(1)排放废气来自农业生
产、畜禽养殖、工地扬尘、
市财戒、汽车修理的

10万元以上

15万元以下

(2)排放废气属一股工业
废气或者含恶臭污染物的 i

废气来自医疗或者实验室
的

15万元以上

25万元以下

(3)排放废气为火电、钢
铁、石化、水泥、炼焦、有
色、化工废气、烟尘或者燃
煤锅炉废气、烟尘的

25万元以上

30万元以下

(4)排放废气含有毒有害
物质的

30万元以上

50万元以下

超标排放污染物

(1)排放废气来自农业生
产、畜禽养殖、工地扬尘、
市财戒、汽车修理的

15万元以上

25万元以下

(2)排放废气属一般工业
废气或者含恶臭污染物的 ;

废气来自医疗或者实验室
的

25万元以上

40万元以下

(3)排放废气为火电、钢
铁、石化、水泥、炼焦、有
色、化工废气、烟尘或者燃
煤锅炉废气、烟尘的

30万元以上

60万元以下

(4)排放废气含有毒有害
物质的

50万元以上

100万元以下

15



三、通过逃避监管的方式排放污染物类
湾=口
`扌

△
了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处罚额度 违法情节及处罚裁量分级基准

(一 )通过逃避监管的方式排放水污染物的

8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
三十九条 禁止利用渗井、渗坑、裂隙、
溶洞 `私设暗管 `篡改、伪造监测数据

`

或者不正常运行水污染防治设施等逃避监

管的方式排放水污染物。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八十三

条第三项 违反本法规定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
`

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责令改正

或者责令限制生产、停产整治 j并处十万元以上
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情节严重的 `报经有批准

权的人民政府批准 `责令停业、关闭 :⋯⋯(三 )

利用渗井、渗坑、裂隙、溶洞 `私设暗管 `篡改、

伪造监测数据 `或者不正常运行水污染防治设施
等逃避监管的方式排放水污染物的 i⋯⋯。

10万元以上

100万元以下

达标排放污染物

(I)排放生活废水的
10万元以上

15万元以下

(2)排放服务业废水的
15万元以上

20万元以下

(3)排放一般工业废水的
20万元以上

30万元以下

(4)排放含其它有毒有害

物质的废水、医疗废水的

30万元以上

35万元以下

(5)排放含一类污染物或

重金属、病原体、放射性物

质的废水的

35万元以上

50万元以下

超标排放污染物

(1)排放生活废水的
15万元以上

25万元以下

(2)排放服务业废水的
20万元以上

40万元以下

(3)排放一般工业废水的
30万元以上

60万元以下

(4)排放含其它有毒有害

物质的废水、医疗废水的

35万元以上

70万元以下

(5)排放含一类污染物或

重金属、病原体、放射性物

质的废水的

50万元以上

100万元以

下

1'2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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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通过逃避监管的方式排放大气污染物的

9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

第二十条第二款 禁止通过偷排、篡改或

者伪造监测数据、以逃避现场检查为目的

的临时停产、非紧急情况下开启应急排放

通道、不正常运行大气污染防治设施等逃

避监管的方式排放大气污染物。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九十

九条第三项 违反本法规定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

`

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

或者限制生产、停产整治 `并处十万元以上一百

万元以下的罚款 ;情节严重的 `报经有批准权的

人民政府批准 `责令停业、关闭 :⋯⋯(三 )通过

逃避监管的方式排放大气污染物的。

10万元以上

100万元以下

排放污染物来自农

业生产、畜禽养殖、

工地扬尘、市财戒或者

汽车修理

(1)排放去向为环境空气
二类功能区的

10万元以上

20万元以下

(2)排放去向为环境空气
一类功能区的

20万元以上

40万元以下

排放污染物为一股

工业废气/含恶臭污

染物的废气/医疗/实

验室

(1)排放去向为环境空气
二类功能区的

20万元以上

40万元以下

(2)排放去向为环境空气
一类功能区的

40万元以上

60万元以下

排放污染物为火电、

钢铁、石化、水泥、

炼焦、有色、化工废

气、烟尘
'燃

煤锅炉废

气、烟尘

(1)排放去向为环境空气
二类功能区的

40万元以上

60万元以下

(2)排放去向为环境空气
一类功能区的

60万元以上

80万元以下

排放污染物为含有

毒有害物质

(I)排放去向为环境空气
二类功能区的

60万元以上

80万元以下

(2)排放去向为环境空气
一类功能区的

80万元以上

100万元以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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冫百 改、伪 后果的

10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坡污染防治法》第
二十一条第四款 土坡污染重点监管单位
应当对监测数据的真实性和准确性负责。生
态环境主管部门发现土坡污染重点监管单
位监测数据异常 `应当及时进行调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坡污染防治法》第八十
六条第一款第二项 违反本法规定 `有下列行为
之一的 `由地方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或者

其他负有土坡污染防治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责令
改正 `处以罚款 ;拒不改正的 J责令停产整治 :

(二 )土坡污染重点监管单位篡改、伪造监测数
据的 ;⋯⋯。

第二款 ⋯⋯ ;有前款第二项、第四项、第五

项、第七项规定行为之一
`造成严重后果的 `处

二十万元以上二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20万元以上

200万元以下

排放污染物为一股

污染物

(I)涉及土地面

积五亩以下的

污染深度

100厘米以

下

20万元

以上

30万元

以下

污染深度

100厘米以

上

30万元

以上

40万元

以下

污染深度

I00厘米以

下

40万元

以上

60万元

以下

污染深度
100厘米以

上

60万元

以上

80万元

以下

排放污染物为有毒

有害污染物

(3)涉及土地面

积五亩以下的

污染深度

100厘米以

下

70万元

以上

80万元

以下

污染深度
100厘米以

上

80万元

以上

100万元

以下

(4)涉及土地面

积五亩以上不足

十亩

污染深度
100厘米以

下

100万元

以上

l10万元

以下

污染深度
100厘米以

上

l10万元

以上

120万元

以下

排放污染物为一类

污染物、重金属

(5)涉及土地面

积五亩以下的

污染深度

100厘米以

下

120万元

以上

130万元

18

(2)涉及土地面

积五亩以上不足

十亩



以下

污染深度

100厘米以

上

130万元

以上

150万元

以下

(6)涉及土地面

积五亩以上不足

十亩

污染深度

100厘米以

下

150万元

以上

170万元

以下

污染深度
100厘米以

上

170万元

以上

200万元

以下

19



四、超过污染物排放标准或者重点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排放污染物类
序号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处罚额度 违法情节及处罚裁量分级基准

(一 )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护法》第十条 排放
水污染物 `不得超过国家或者地方规定的水污染物排

放标准和重点水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护法》第

八十三条第二项 违反本法规定 `有下列

行为之一的 `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

护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或者责令限制生产、

停产整治 `并处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

的罚款 ;情节严重的 `报经有批准权的人

民政府批准 `责令停业、关闭 :⋯⋯(二
)

超过水污染物排放标准或者超过重点水污

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排放水污染物

的 ;⋯⋯。

10万元以上

100万元以下

超总量 10%以下

或者超标 0.5倍以

下 (其中 pH值在
5,5-6或 9-9.5的 )

(1)排放生活废水的
10万元以上
15万元以下

(2)排放服务业废水的
15万元以上
20万元以下

(3)排放一股工业废水的
20万元以上
30万元以下

(4)排放含其它有毒有害
物质的废水、医疗废水的

30万元以上
40万元以下

(5)排放含一类污染物或
重金属、病原体、放射性物
质的废水的

40万元以上
60万元以下

超总量 10%以 上

50%以下或者超

标 0.5倍以上 1.5

倍以下 (其中 pH

值在 9.5-10.5或 者
4.5-5.5的 )

(1)排放生活废水的
15万元以上
20万元以下

(2)排放服务业废水的
20万元以上
25万元以下

(3)排放一般工业废水的
25万元以上
40万元以下

(4)排放含其它有毒有害
物质的废水、医疗废水的

40万元以上
50万元以下

(5)排放含一类污染物或
重金属、病原体、放射性物
质的废水的

50万元以上
80万元以下

超总量 50%以上

或者超标 1.5倍以

上 (其中 pH值在

4,5以下或者 10.5

以上 )

(1)排放生活废水的
20万元以上
25万元以下

(2)排放服务业废水的
25万元以上
40万元以下

(3)排放一般工业废水的
40万元以上
50万元以下

(4)排放含其它有毒有害
物质的废水、医疗废水的

50万元以上
80万元以下

(5)排放含一类污染物或
重金属、病原体、放射性物
质的废水的

80万元以上
100万元以下

or、^ 
乙 U 

ˉ



二 )

12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十八条 企

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建设对大气环境有影响

的项目 `应当依法进行环境影响讠口介、公开环境影响

评价文件 ;向大气排放污染物的 `应当符合大气污染

物排放标准
`遵

守重点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要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

第九十九条第二项 违反本法规定 `有下

列行为之一的 `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生态

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或者限制生产、停

产整治 j并处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

罚款 ;情节严重的 `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

政府批准 `责令停业、关闭 :⋯⋯(二 )超

过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或者超过重点大气

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排放大气污染物

的 i⋯⋯”

10万元以上

100万元以下

超总量 10%以 下

或者超标 0.5倍以

下

(l)排放废气来自农业生

产、畜禽养殖、工地扬尘、

才财戒、汽车修理的

10万元以上

15万元以下

(2)排放废气属一股工业

废气或者含恶臭污染物的 ;

废气来自医疗或者实验室

的

15万元以上

20万元以下

(3)排放废气为火电、钢

铁、石化、水泥、炼焦、有

色、化工废气、烟尘或者燃

煤锅炉废气、烟尘的

20万元以上

25万元以下

(4)排放废气含有毒有害

物质的

25万元以上

30万元以下

超总量 10%以 上

50%以下或者超

标 0.5倍以上 1.5

倍以下

(l)排放废气来自农业生

产、畜禽养殖、工地扬尘、

市财戒、汽车修理的

15万元以上

25万元以下

(2)排放废气属一般工业

废气或者含恶臭污染物的 ;

废气来自医疗或者实验室

的

20万元以上

30万元以下

(3)排放废气为火电、钢

铁、石化、水泥、炼焦、有

色、化工废气、烟尘或者燃

煤锅炉废气、烟尘的

30万元以上

60万元以下

(4)排放废气含有毒有害

物质的

40万元以上

70万元以下

超总量 50%以上

或者超标 1.5倍以

上

(1)排放废气来自农业生

产、畜禽养殖、工地扬尘、

本财戒、汽车修理的

25万元以上

30万元以下

(2)排放废气属一股工业

废气或者含恶臭污染物的 ;

废气来自医疗或者实验室

的

30万元以上

50万元以下

(3)排放废气为火电、钢 50万元以上

21



铁、石化、水泥、炼焦、有

色、化工废气、烟尘或者燃

煤锅炉废气、烟尘的

80万元以下

(4)排放废气含有毒有害

物质的

70万元以上

100万元以下
(三

) 少因 、 不正 使用油烟 设 他也油由

`因

施 ,超过排放
`因

13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八十一条

第一款 排放油烟的餐饮服务业经营者应当安装油烟
净化设施并保持正常使用 `或者采取其他油烟净化措
施 J使油烟达标排放 f并防止对附近居民的正常生活
环境造成污染。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

第一百一十八条第一款 违反本法规定
`

排放油烟的餐饮服务业经营者未安装油烟

净化设施、不正常使用油烟净化设施或者

未采取其他油烟净化措施 `超过排放标准

排放油烟的 `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确

定的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 `处五干元以

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拒不改正的 J责令

停业整治。

5干元以上

5万元以下

已安装油烟净化

设施

(1)超标倍数小于等于 3

倍的

05万元以上

2万元以下
(2)超标倍数大于 3倍小

于等于 5倍的

2万元以上

4万元以下

(3)超标倍数大于 5倍的。
4万元以上

5万元以下

未安装油烟净化

设施

(1)超标倍数小于等于 3

倍的

2万元以上

3万元以下
(2)超标倍数大于 3倍小

于等于 5倍的

3万元以上

4万元以下

(3)超标倍数大于 5倍的
4万元以上

5万元以下

oo^ 
乙 乙  ^



五、违反夜间施工作业制度类
序号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处罚额度 违法情节及处罚裁量分级基准

14

《天津市环境噪声污染防治管理办法》第十五条
第一款 在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内 `除抢修、抢
险作业外

`不
得在夜间进行产生噪声污染的施工作业。

确需夜间施工作业的 `必须提前 3日 向所在地的区生
态环境主管部门提出申请 j经审核批准后 `方可施工 j

并由施工单位公告当地居民。

《天津市环境噪声污染防治管理办法》第
三十一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五条第一款规定

`

擅自在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内夜间进行产
生噪声污染施工作业的 J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
责令改正 `并可处以 1000元以上 3万元以下罚
款。

1000元以上

3万元以下

在非中考高考时期
内违法的

被举报一次的
0.l万元以上 1万

元以下

被举报两次的
1万元以上2万元

以下

被举报三次以上

的

2万元以上3万元

以下

在中考高考时期内违法的 (包括中考高
考前 15日 、中考高考考试时间 )

3万元

- 23 -



六、违反监督检查制度类
违法情节及处罚裁量分级基准处罚额度处罚依据违反条款序 号

2万元以上

5万元以下

(l)拖延执法人

员检查 `时间超

过一小时
5万元以上

lO万元以下

(2)阻碍或隐匿

相关资料

以拖延执法人员等

方式拒绝、阻挠监

督检查的 i

(3)围堵、滞留

执法人员或拒绝

提供相关材料或

配合检查
15万元以上

20万元以下

(4)对执法人员

使用暴力

以围堵、滞留执法

人员等方式拒绝、

阻挠监督检查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八十一

条 以拖延、围堵、滞留执法人员等方式拒绝、

阻挠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或者其他依照本法规定行

使监督管理权的部门的监督检查 `或者在接受监

督检查时弄虚作假的 `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

保护主管部门或者其他依照本法规定行使监督管

理权的部门责令改正 `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

下的罚款。

5万元以上

10万元以下
(1)提供假信息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九十

八条 违反本法规定 `以拒绝进入现场等方式拒

不接受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及其环境执法机构或者

其他负有大气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的监

督检查 `或者在接受监督检查时弄虚作假的 `由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或者其他负

有大气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责令改正
`

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i处二万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二十九条

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及具环境执法机构和其他负有大气

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 `有权通过现场检查监

测、自动监测、遥感监测、远红外摄像等方式 `对排

放大气污染物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进行

监督检查。被检查者应当如实反映情况 `提供必要的

资料。实施检查的部门、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应当为被

检查者保守商业秘密

(2)伪造现场情

况、编造虚假证

据等干扰执法人

员判断。

弄虚作假

2万元以上

20万元以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1△污染防治法》第九十

三条 违反本法规定 `被检查者拒不配合检查
`

或者在接受检查时弄虚作假的 `由地方人民政府

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或者其他负有土坡污染防治监

督管理职责的部门责令改正 `处
二万元以上二十

万元以下的罚款 ;,¨ 。̈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坡污染防治法》

第一款 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及其环境执法机构和其他

负有土圾污染防治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 `有权对从事

可能造成土坡污染活动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

营者进行现场检查、取样 `要求被检查者提供有关资

料、就有关问题作出说明。

第二款 被检查者应当配合检查工作 `如实反映

第七十七条

情况 `提供必要的资料。

17

- 24 一

15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三十条 环

境保护主管部门和其他依照本法规定行使监督管理权

的部门 `有权对管辖范围内的排污单位进行现场检查
`

被检查的单位应当如实反映情况 `提供必要的资料。

检查机关有义务为被检查的单位保守在检查中获取的

商业秘密。

8万元以上

15万元以下

16

10万元以上

20万元以下



七、违反危险废物污染防治制度类
处罚额度 违法情节及处罚裁量分级基准处罚依据违反条款序号

(一 )违 险 可 自勺

(l)收集、贮存、利用、处

置危险废物量 2吨以下

100万元以上 150万元以下

有关人员 10万以上 20万以下

(2)收集、贮存、利用、处

置危险废物 2吨以上 3吨以下

150万元以上 200万元以下

有关人员 20万以上 40万以下

(3)收集、贮存、利用、处

置危险废物 3吨以上4吨以下

200万元以上 300万元以下

有关人员 40万以上 60万以下

(4)收集、贮存、利用、处

置危险废物 4吨以上 5吨以下

300万元以上 400万元以下

有关人员 60万以上 80万以下

无许可证从事收集、

贮存、利用、处置危

险废物经营活动的

(5)收集、贮存、利用、处

置危险废物超过 5吨
400万元以上 500万元以下

有关人员 80万以上 100万以下

(1)收集、贮存、利用、处

置危险废物量 2吨以下

50万元以上 60万元以下

有关人员 5万以上 10万以下

(2)收集、贮存、利用、处

置危险废物 2吨以上 3吨以下

60万元以上 70万元以下

有关人员 10万以上 20万以下

(3)收集、贮存、利用、处

置危险废物 3吨以上4吨以下

70万元以上 90万元以下

有关人员 20万以上 30万以下

(4)收集、贮存、利用、处

置危险废物 4吨以上 5吨以下

90万元以上 120万元以下

有关人员 30万以上 40万以下

未按照许可证规定

从事收集、贮存、利

用、处置危险废物经

营活动的

(5)收集、贮存、利用、处

置危险废物超过 5吨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

法》第一百一十四条 无许可证从事收集、贮

存、利用、处置危险废物经营活动的 `由生态

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
`处

一百万元以上五百

万元以下的罚款 `并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

批准 `责令停业或者关闭 ;对法定代表人、主

要负责人、直接负责人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

人员 `处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未按照许可证规定从事收集、贮存、利用、

处置危险废物经营活动的 `由生态环境主管部

门责令改正 `限制生产、停产整治 `处五十万

元以上二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对法定代表人、

主要负责人、直接负责人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

任人员 `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

情节严重的 J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
`

责令停业或者关闭 `还可以由发证机关吊销许

可证。

120万元以上 200万元以下

有关人员 40万以上 50万以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

法》第八十条第二款 禁止无许可证或者未按

照许可证规定从事危险废物收集、贮存、利用、

处置的经营活动。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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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将危险废物提供或者委托给无许可证的单位或其他生产经营者从事收集、贮存、利用 处置的活动的

(l)1吨以

下
3倍

(2)1吨以
上 2吨以下

3.5倍
提供或者委托

危险废物重量
3吨以下

(3)2吨以
上 3吨以下

4倍19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
法》第八十条第三款 禁止将危险废物提供或
者委托给无许可证的单位或其他生产经营者从
事收集、贮存、利用、处置活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
法》第一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第四项 违反本法

规定 `有下列行为之一
`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

责令改正 `处以罚款 `没收违法所得 ;情节严
重的 `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 `可以责
令停业或者关闭 :⋯⋯(四 )将危险废物提供
或者委托给无许可证的单位或其他生产经营
者从事经营活动的 I⋯⋯。

第二款 .⋯⋯;有前款第三项、第四项、

第十项、第十一项行为之一
`处所需处置费用

三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 `所需处置费用不足
二十万元的 `按二十万元计算。

处所需处置费用三

倍以上五倍以下的

罚款 `所需处置费用

不足二十万元的 J按

二十万元计算

提供或者委托危险废物重量 3

吨以上的
5倍

昭未按 国 家
艹
,t有 规 定填写 行工乏 险

夕

`巳
物废 联转移 或单 经批未 准擅 移车专

ˉ
险

″

`辽

丿 物废自 自勺

(1)1吨以

下

10万元以上

20万元以下

(2)1吨以
上 2吨以下

20万元以上

30万元以下

擅自转移危险

废物重量 3吨
以下

(3)2吨以

上 3吨以下

30万元以上

40万元以下

(I)3吨以

上 4吨以下

40万元以上

60万元以下擅自转移危险

废物重量 3吨
以上 5吨以下 (2)4吨以

上 5吨以下

60万元以上

80万元以下

20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
法》第八十二条第一款 转移危险废物的 J应
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填写、运行危险废物电子
或者纸质转移联单。

第二款 ⋯⋯。未经批准的 `不得转移。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
法》第一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第五项 违反本法

规定 `有下列行为之一
`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

责令改正 `处以罚款 `没收违法所得 ;情节严
重的 J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 `可以责
令停业或者关闭 :⋯⋯(五 )未按照国家有关
规定填写、运行危险废物转移联单或未经批准
擅自转移危险废物的 ;⋯⋯。

第二款 有前款第一项、第二项、第五项、

第六项、第七项、第八项、第九项、第十二项、
第十三项行为之一

`处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
下的罚款 ;⋯ ⋯。

10万元以上

100万元以下

擅自转移危险废物重量 5吨以

上

80万元以上

100万元以下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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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违反其它危险废物污染防治制度的

21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

法》

第七十七条 对危险废物的容器和包装物

以及收集、贮存、运输、利用、处置危险废物

的设施、场所 `应当按照规定设置危险废物识

别标志。

第七十八条 产生危险废物的单位 `应当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制定危险废物管理计划 ;建

立危险废物管理台账 `如实记录有关信息 `并
通过国家危险废物信息管理系统向所在地生态

环境主管部门申报危险废物的种类、产生量、

流向、贮存、处置等有关资料。

前款所称危险废物管理计划应当包括减少

危险废物产生量和降低危险废物危害性的措施

以及危险废物贮存、利用、处置措施。危险废

物管理计划应当报产生危险废物的单位所在地

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备案。

产生危险废物的单位已经取得排污许可证

的 `执行排氵引午可管理制度的规定。

第八十一条第一款 收集、贮存危险废物 ,

应当按照危险废物特性分类进行。禁止混合收

集、贮存、运输、处置性质不相容而未经安全

性处置的危险废物。

第二款 贮存危险废物应当采取符合国家

环境保护标准的防护措施。禁止将危险废物混

入非危险废物中贮存。

第八十三条第二款 禁止将危险废物与旅

客在同一运输工具上载运。

第八十四条 收集、贮存、运输、利用、

处置危险废物的场所、设施、设备和容器、包

装物及其他物品转作他用时 `应当按照国家有

关规定经过消除污染处理 `方可使用。

第八十五条 产生、收集、贮存、运输、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

法》第一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相关项 违反本法

规定 j有下列行为之一
`由

生态环境主管部门

责令改正 f处以罚款 `没收违法所得 ;情节严

重的 `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 `可以责

令停业或者关闭 :

(一 )未按照规定设置危险废物识别标志

的 ;

(二 )未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制定危险废物

管理计划或者申报危险废物有关资料的 ;

(六 )未按照国家环境保呆j户标准贮存、利

用、处置危险废物或将危险废物混入非危险废

物中贮存的 ;

(七 )未经安全性处置 `混合收集、贮存、

运输、处置具有不相容性质的危险废物的 ;

(八 )将危险废物与旅客在同一运输工具

上载运的 ;

(九 )未经消除污染处理 `将收集、贮存、

运输、处置危险废物的场所、设施、设备和容

器、包装物及其他物品转作他用的 ;

(十二 )未制定危险废物意外事故防范措

施和应急预案的 ;

(十三 )未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建立危险废

物管理台账并如实记录的。

第二款 有前款第一项、第二项、第五项、

第六项、第七项、第八项、第九顼、第十二项、

第十三项行为之一
`处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

下的罚款 ;⋯⋯。

10万元以上

100万元以下

2吨以下

产生的危险

废物总量

0.5吨以上 1

吨以下

10万元以上

15万元以下

产生的危险

废物总量
1吨以上 1.5

吨以下

15万元以上

20万元以下

产生的危险

废物总量
1.5吨以上 2

吨以下

20万元以上

30万元以下

产生的危险废

物总量 2吨以

上 5吨以下

产生的危险

废物总量
2吨以上 2.5

吨以下

30万元以上

40万元以下

产生的危险

废物总量

2.5吨以上 3

吨以下

40万元以上

50万元以下

产生的危险

废物总量

3吨 以上 4

吨以下

50万元以上

60万元以下

产生的危险

废物总量
4吨 以上 5

吨以下

60万元以上

80万元以下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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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处置危险废物的单位 `应依法制定意外
事故的防范措施和应急预案 j并向所在地生态
环境主管部门和其他负有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
治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备案 ;生态环境主管部
门和其他负有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监督管理
职责的部门应当进行检查。

产生的危险废

物总量 5吨以

上

80万元以上

100万元以下

28



八、违反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制度类

序号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处罚额

度
违法情节及处罚裁量分级基准

(一 )违反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和土壤污染风险评估、风险管控、修复、风险管控效果评估、修复效果评估、后期管理制度的

22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坡污染防治法》第三十五条 土坡污染

风险管控和修复 `包括土坡污染状况调查和土坡污染风险讠叫古、

风险管控、修复、风险管控效果讠叫古、修复效果讠吲古、后期管理

等活动。

第四十五条第一款 土坡污染责任人负有实施土坡污染风

险管控和修复的义务。土坡污染责任人无法认定的 `土地使用权

人应当实施土坡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

第五十七条第一款 对产出的农产品污染物含量超标 J需要

实施修复的农用地地块 `土坡污染责任人应当编制修复方案 `报
地方人民政府农业农村、林业草原主管部门备案并实施。修复方

案应当包括地下水污染防治的内容。

第三款 风险管控、修复活动完成后 `土坡污染责任人应当

另行委托有关单位对风险管控效果、修复效果进彳△叫古`并将效

果讠W古报告报地方人民政府农业农村、林业草原主管部门备案。

第六十四条 对建设用地土坡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名录中

需要实施修复的地块 `土坡污染责任人应当结合土地利用总体规

划和城乡规划编制修复方案 `报地方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

备案并实施。修复方案应当包括地下水污染防治的内容。

第六十五条 风险管控、修复活动完成后 `土坡污染责任人

应当另行委托有关单位对风险管控效果、修复效果进彳引W古 J并

将效果讠剩古报告报地方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备案。

查的

二 )未按照规定进行土坡污染风险评
估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坡污染防治法》第
九十四条第一款 违反本法规定 `土坡污染
责任人或者土地使用权人有下列行为之一

的 `由地方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或者

其他负有土坡污染防治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

责令改正 `处
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

款 ;拒不改正的 J处二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

以下的罚款⋯⋯∶
(一 )未按照规定进行土坡污染状况调

三 )未按照规定采取风险管扌斟昔施的 ;

四 )未按照规定实施修复的 ;

五 )风险管控、修复活动完成后 j未

另行委托有关单位对风险管控效果、修复效

果进彳aW古的。

2万元以
上

20万元

以下

(1)未按照规定进行土坡污染状况调查或者风
险管控、修复活动完成后 `未另行委托有关单
位对风险管控效果、修复效果进行讠叫古的

2万元以上
5万元以下

(2)未按照规定进行土坡污染风险讠剩古的
5万元以上
15万元以下

(3)未按照规定采取风险管控措施或者未按照
规定实施修复的

15万元以上
20万元以下

20万元

以上
100万元

以下
(拒不改
正的 )

(1)未按照规定进行土坡污染状况调查或者风
险管控、修复活动完成后 `未另行委托有关单
位对风险管控效果、修复效果进彳△剩古`且拒
不改正的

20万元以上
40万元以下

(2)未按照规定进行土坡污染风险评估 `且拒
不改正的

40万元以上
70万元以下

(3)未按照规定采取风险管控措施或者未按照
规定实施修复 `且拒不改正的

70万元以上
100万元以

下

确定的风 控、修 目标示自勺 设用地地块 ,开 工 设与风 控、修(~二 ) 土 无关的项 目的

23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坡污染防治法》第六十六条第三款 未

达到土坡污染风险讠叫古报告确定的风险管控、修复目标的建设用

地地块 ,禁止开工建设任何与风险管控、修复无关的项目。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坡污染防治法》第
九十一条第四项 违反本法规定 `有下列行

为之一的 `由地方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
门责令改正 `处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
罚款 ;情节严重的 `处五十万元以上一百万
元以下的罚款 ;

(四 )未达到土坡污染风险评估报告确
定的风险管控、修复目标的建设用地地块

`

开工建设与风险管控、修复无关的项目的。

10万元

以上
100万元

以下

(1)项 目已开工建设 `但污染土壤未转移出场
`

且建设活动尚未造成污染扩散的

10万元以上
30万元以下

(2)项目已开工建设 `污染土坡已转移出场
但建设活动尚未造成污染扩散的

30万元以上
50万元以下

(3)项目已开工建设 `旦造成污染扩散的
50万元以上
70万元以下

(4)具有
“
危及社会公共安全的、损害社会公

共利益、人身健康或者生命财产安全的
¨
、
“
引

发污染纠纷、较大及以上环境污染事故或者群
体性事件的

¨
、
“
被媒体等曝光造成较大社会负

面影响的
··
等情形之一的

70万元以上
100万元以

下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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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环境服务机构在环境服务活动中弄虚作假类
序号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处罚额度 违法情节及处罚裁量分级基准

(一 )伪造机动车、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放检验结果或者出具虚假排放检验报告的

24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五十四条
第一款 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应当依法通过计量认
证

`使用经依法检定合格的机动车排放检马敛殳备 `按
照国务院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制定的规范

`对
机动车进

行排放检验 `并与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联网 `实现检验
数据实时共享。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及其负责人对检
验数据的真实性和准确性负责。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一百
一十二条第一款 违反本法规定 `伪造机动车、

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放检验结果或者出具虚假排
放检验报告的 `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

管部门没收违法所得 `并处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
以下的罚款 ;情节严重的 `由负责资质认定的部
门取消其检验资格。

10万元以上

50万元以下

(1)查实有
“
仪器设备运行不正常

¨
、

“
检验设备未经检定或在检定有效期外

导致结果不准确
¨
、
“
故意不按照规定适

用检验方法或排放限值标准 `造成结果

判定错误
¨
、
··
不如实录入机动车关键信

息
··
及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违法情

形之一的

10万元以上

30万元以下

(2)查实有
“
仪器设备运行不正常

··
、

“
检验设备未经检定或在检定有效期外

导致结果不准确
¨
、
“
故意不按照规定适

用检验方法或排放限值标准 `造成结果

判定错误
¨
、
“
不如实录入机动车关键信

息
··
及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违法情

节中两种及以上情形的 j或者查实有
“
插入采样探头不符合标准规范要求

”
、

“
用其他机动车代替应检机动车上线检

验
¨
、
“
机动车不上线检验就出具检验报

告
¨
、
“
利用计算机软件等手段篡改或伪

造检验数据和结果
··
等情形之一的

30万元以上

50万元以下

30



(IT更雾托从事土壤污染状况△周查和土壤污染风险评石、风险管控效果评估、修复效果评估活动的单位,出 具虚假调查报告、风险评估报告、风险管控效果评估报告、

修复效果评估报告的

25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坡污染防治法》第四十三条

从事土坡污染状况调查和土坡污染风险讠剩古、风险管

控、修复、风险管控效果讠剩古、修复效果讠剩古、后期

管理等活动的单位 `应当具备相应的专业能力。

受委托从事前款活动的单位对其出具的调查报

告、风险评估报告、风险管控效果讠剩古报告、修复效

果讠剩古报告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负责 `并按照

约定对风险管控、修复、后期管理等活动结果负责。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坡污染防治法》第九十

条第一款 违反本法规定 ,受委托从事土坡污染

状况调查和土圾污染风险讠剩古、风险管控效果评

估、修复效果评估活动的单位 `出具虚假调查报

告、风险评估报告、风险管控效果讠剩古报告、修

复效果讠剩古报告的 `由地方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

管部门处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情节

严重的 `禁止从事上述业务 `并处五十万元以上
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有违法所得的 `没收违法

所得。

“)万元以上

100万元以下

(1)两年内第一次违法的
lO万元以上

35万元以下

(2)两年内第二次违法的
35万元以上

70万元以下

(3|两年内第三次及以上违法的或者因

出具虚假调查报告、风险评估报告、风

险管控效果讠叫古报告或者修复效果讠叫古

报告 、具有导致··危及社会公共安全的、

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人身健康或者生命

财产安全的
¨
、··

引发污染纠纷、较大及

以上环境污染事故或者群体性事件的
¨
、

“
被媒体等曝光造成较大社会负面影响
的
··
等情形之一的

70万元以上

100万元以下

~Ⅱ
≡TI7币石孺孟预讶瓦构、从事环境监测设备和污染防治设施维护运营的机构在有关环境服务活动中弄虚作假的

26

《天津市生态环境保护条例》第五十一条 排放污

染物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应当对监测数据

的完整性、真实性和准确性负责。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

生产经营者 `或者其委托的生态环境监测机构、从事环

境监测设备和污染防治设施维护运营的机构 `不得有下

列答改、伪造监测数据的行为 :

(一 )对污染源监控系统进行删除、修改、增加、

干扰 `或者对污染源监控系统中存储、处理、传输的数

据和应用程序进行删除、修改、增加 `造成污染源监控

系统不能正常运行的 i

(二 )破坏、损毁监控仪器站房、通讯线路、信息

采集传输设备、视频设备、电力设备、空调、风机、采

样泵及其他监控设施的 `以及破坏、损毁监控设施采样

管线 `破坏、损毁监控仪器、仪表的 i

(三 )在自动监测点位采取稀释、投放药剂以及其

他方式干扰监测数据的 ;

(四 )在人工监测过程中填改、伪造、销毁原始记

录 `或者故意操纵、干扰、干预监测活动的 ;

(五 )其他填改、伪造监测数据的。

《天津市生态环境保护条例》第七十五

条 生态环境监测机构、从事环境监测设备

和污染防治设施维护运营的机构篡改、伪造

监测数据或者出具虚假监测报告的 `由生态

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 `并处十万元以上五

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情节严重的 `移送相关

资质认定部门撤销其资质认定证书。

10万元以上

50万元以下

(I)未导致“危及社会公共安全的、损

害社会公共利益、人身健康或者生命财

产安全的
··
、··

引发污染纠纷、较大及以
上环境污染事故或者群体性事件的

¨
、

Ⅱ被媒体等曝光造成较大社会负面影响

的
··
等情形之一的

I0万元以上

20万元以下

(2)导致
“
危及社会公共安全的、损害

社会公共利益、人身健康或者生命财产

安全的
··
、
“
引发污染纠纷、较大及以上

环境污染事故或者群体性事件的
··
、
··
被

媒体等曝光造成较大社会负面影响的
··

等情形之一的

20万元以上

sO万元以下

o1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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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违反饮用水水源保护制度类
序号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处罚额度 违法情节及处罚裁量分级基准

(一 )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设置排污口的

27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六十四条 在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 `禁止设置排污口。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八十

四条第一款 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设置排污

口的 J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责令限期拆除
`

处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逾期不拆

除的 `强制拆除 `所需费用由违法者承担 `处
五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并可以责

令停产整治。

10万元以上

50万元以下

无污染物排放的
10万元以上

15万元以下

达标排放

的

(1刈|放生活废水的
15万元以上

20万元以下

(2)排放服务业废水的
20万元以上

25万元以下

(3)扫时卜股工业废水
25万元以上

30万元以下

(4刈0放一类污染物

或重金属、病原体、

放射性物质的

30万元以上

40万元以下

超标排放

的

(1泔非放生活废水的
20万元以上

25万元以下

(2)川时服务业废水的
25万元以上

30万元以下

(3)爿胁卜般工业废水
30万元以上

40万元以下

(4刈 |放一类污染物

或重金属、病原体、

放射性物质的

40万元以上

50万元以下

50万元以上

100万元以下
(逾期不拆除的 )

(l)无污染物排放的
50万元以上

60万元以下

(2)达标排放的
60万元以上

80万元以下

(3)超标排放的
80万元以上

100万元以下

00ˉ
 o乙 ^



(二 )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有关禁止性行为的

28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六十五条第一

款 禁止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亻剥户区内新建、改建、扩建

与供水设施和保护水源无关的建设项目 ;已建成的与供

水设施和保护水源无关的建设项目 `由县级以上人民政

府责令拆除或者关闭。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九十
一条第一款第一项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 `由县

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责令停

止违法行为 `处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

款 ;并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 j责令拆

除或者关闭 :(一 )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

新建、改建、扩建与供水设施和保护水源无关

的建设项目的 ;⋯⋯。 10万元以上

50万元以下

项目未建成的
10万元以上

25万元以下

项目已建成的

(1)未投入生

产或者无污染

物排放的

25万元以上

30万元以下

(2)排放的污

染物不超标的

30万元以上

40万元以下

(3)排放污染

物超标的

40万元以上

50万元以下29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六十六条第一

款 禁止在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内新建、改建、扩建

排放污染物的建设项目 ;已建成的排放污染物的建设项

目 j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责令拆除或者关闭。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九十
一条第一款第二项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 `由县

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责令停

止违法行为 `处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

款 ;并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 `责令拆

除或者关闭 :⋯⋯;(二 )在饮用水水源二级保

护区内新建、改建、扩建排放污染物的建设项

目的 ;⋯⋯。

30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六十七条 禁

止在饮用水水源准保护区内新建、扩建对水体污染严重

的建设项目 ;改建建设项目 `不得增加排污量。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九十
一条第一款第三项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 `由县

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责令停

止违法行为 `处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

款 ;并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 `责令拆

除或者关闭 :⋯⋯;(三 )在饮用水水源准保护

区内新建、扩建对水体污染严重的建设项目
`

或者改建建设项目增加排污量的。

10万元以上

50万元以下

(I)新邕 扩建、奶堇顷目礻惹勤龙

的

10万元以上

20万元以下

(2)新建、扩建、改建项目已建

成但未投入使用或者生产的

20万元以上

35万元以下

(3)新建、扩建、改建项目已建

成且投入使用或者生产的

35万元以上

50万元以下

- 33



十一、违反污染物排放自动监测设备安装及运行管理制度类
序号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处罚额度 违法情节及处罚裁量分级基准

(一 )违 及 自动 及 运 理

3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二十三条第一

款 实行排污许可管理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
者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监测规范 `对所排放的水污
染物自行监测 `并保存原始监测记录。重点排污单位还
应当安装水污染物排放自动监测设备 f与环境保护主管
部门的监控设备联网 `并保证监测设备正常运行。具体
办法由国务院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八十
二条第一项和第二项 违反本法规定 `有下列

行为之一的 j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

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 j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

以下的罚款 ;逾期不改正的 `责令停产整治 :

(一 )未按照规定对所排放的水污染物自行监

测 `或者未保存原始监测记录的 i(二 )未按照

规定安装水污染物排放自动监测设备 `未按照

规定与环境亻别户主管部门的监控设备联网 `或
者未保证监测设备正常运行的 i⋯⋯。

2万元以上

20万元以下

(I)已经开展自行监测但未按规定保存

原始监测记录的

2万元以上

10万元以下

(2)未自行监测所排放的水污染物的
10万元以上

20万元以下

2万元以上

20万元以下

(I)已经安装的自动监测设备 `但未按

照规定与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的监控设备

联网或者未保证监测设备正常运行的

2万元以上

5万元以下

(2)未按照规定安装水污染物排放自动

监测设备或者两年内第二次被查实未保
证监测设备正常运行的

5万元以上

15万元以下

(3)两年内第三次及以上被查实未保证

监测设备正常运行的

15万元以上

20万元以下
(二 )违反 及 自动 理 自勺

32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二十四条第
一款 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应当按照国家有
关规定和监测规范 `对其排放的工业废气和本法第七十
八条规定名录中所列有毒有害大气污染物进行监测 `并
保存原始监测记录。其中 `重点排污单位应当安装、使
用大气污染物排放自动监测设备 `与生态环境主管部门
的监控设备联网 j保证监测设备正常运行并依法公开排
放信息。监测的具体办法和重点排污单位的条件由国务
院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一

百条第二项第三项第四项 违反本法规定 `有
下列行为之一的 `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生态环

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 `处
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

以下的罚款 ;拒不改正的 `责令停产整治 :⋯⋯
(二 )未按照规定对所排放的工业废气和有毒

有害大气污染物进行监测并保存原始监测记录

的 ;(三 )未按照规定安装、使用大气污染物排

放自动监测设备或者未按照规定与生态环境主

管部门的监控设备联网 `并保证监测设备正常
运行的 ;(四 )重点排污单位不公开或者不如实
公开自动监测数据的 ;⋯ ⋯。

2万元以上

20万元以下

(l)已经开展自行监测但未按规定保存

原始监测记录的

2万元以上

10万元以下

(2)未自行监测所排放的大气污染物的
10万元以上

20万元以下

2万元以上

20万元以下

(1)已经安装的自动监测设备 `但未按

照规定与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的监控设备

联网并保证监测设备正常运行的

2万元以上

5万元以下

(2)未按照规定安装大气污染物排放自

动监测设备或者未保证监测设备正常运

行的

5万元以上

15万元以下

(3)两年内第三次及以上被查实未保证

监测设备正常运行的

15万元以上

20万元以下

2万元以上

20万元以下

(I)不公开或者不如实公开自动监测数

据 `但按要求整改的

2万元以上
10万元以下

(2)不公开或者不如实公开自动监测数

据 `且未按要求整改的

10万元以上

20万元以下

‘)'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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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土朔 施 自行监测方 监 测 门1

33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坡污染防治法》第二十一条第

二款第三项 土坡污染重点监管单位应当履行下列义

务 :⋯⋯;(三 )制定、实施自行监测方案 `并将监测数

据报生态环境主管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坡污染防治法》第八

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 违反本法规定 `有下列

行为之一的 `由地方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

门或者其他负有土坡污染防治监督管理职责的

部门责令改正 `处以罚款 ;拒不改正的 `责令

停产整治 (一 )土坡污染重点监管单位未制定、

实施自行监测方案 j或者未将监测数据报生态

环境主管部门的 ;⋯⋯。

第二款 有前款规定行为之一的 `处
二万

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

2万元以上

20万元以下

(I)有制定有实施但上报数据不全
2万元以上

5万元以下

(2)有制定有实施但未将数据上报
5万元以上

10万元以下

(3)制定或实施方案内容不符合要求
10万元以上

15万元以下

(4)未制定自行监测方案
15万元以上

20万元以下

0rˉ
 D IJ 

ˉ



十二、违反放射性和辐射监督管理制度类
浩 口
Ji△了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处罚额度 违法情节

(一 销肖 使吏用 让 口 、贮 性 同位 和 线 置 以 同位 自勺

34

《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污染防治法》第二十八条 生产、
销售、使用放射性同位素和射线装置的单位 `应当按照国务院有
关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放射防护的规定申请领取许可证

`办
理登记手续。

转让、进口放射性同位素和射线装置的单位以及装备有放射
性同位素的仪表的单位

`应
当按照国务院有关放射性同位素与射

线装置放射防护的规定办理有关手续。

《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污染防治法》

第五十三条 违反本法规定 `生产、销售、

使用、转让、进口、贮存放射性同位素和射
线装置以及装备有放射性同位素的仪表的

`

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

或者其他有关部门依据职权责令停止违法行

为 `限期改正 ;逾期不改正的 `责令停产停
业或者吊销许可证 ;有违法所得的 `没收违

法所得 ;违法所得十万元以上的 `并处违法

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款 ;没有违法所得

或者违法所得不足十万元的 `并处一万元以
上十万元以下罚款 ;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

刑事责任。

1万元以上

10万元以下

违法所得一倍

以上五倍以下

(1)生产、销售、使用IV、 V类
放射源或III类射线装置或丙级非

密封工作场所的单位

1万元以上

4万元以下
一倍以上

二倍以下

4万元以上

7万元以下
二倍以上

三倍以下

(3)生产、销售、使用 I、 II类

放射源或 l类射线装置或甲级非

密封工作场所的单位

7万元以上

10万元以下

三倍以上

五倍以下

(二
) 环 响评价文件 , 经 保护行政主 门 工zL 和使用 活动的

35

《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污染防治法》第二十条 核设施营
运单位应当在申请令页取核设施建造、运彳引午可证和办理退役审批
手续前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

`报
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审

查批准 ;未经批准 `有关部门不得颁发许可证和办理批准文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污染防治法》

第五十条 违反本法规定 j未编制环境影响
评价文件 j或者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未经环境

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擅自进行建造、运

行、生产和使用等活动的 `由审批环境影响
评价文件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

违法行为 `限期补办手续或者恢复原状 `并
处一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款。

1万元以上

20万元以下

(I)生产、销售、使用 IV、 V类

放射源或III类射线装置或丙级非

密封工作场所的单位

1万元以上

6万元以下

(2)生产、销售、使用III类放射

源或 ll类射线装置或乙级非密封
工作场所的单位

6万元以上

12万元以下

(3)生产、销售、使用 I、 ll类

放射源或 I类射线装置或甲级非

密封工作场所的单位

12万元以上

20万元以下

- 36 -

卜级基准

(2)生产、销售、使用III类放射

源或 II类射线装置或乙级非密封

工作场所的单位



(三 )未矢 经验收 格 ,主体工程 即投入冫百 防 或 防治防护设施 用自勺

36

《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污染防治法》第二十一条 与核设

施相配套的放射性污染防治设施 `应当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

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

放射性污染防治设施应当与主体工程同时验收 ;验收合格

的 `主体工程方可投入生产或者使用。

第三十条 新建、改建、扩建放射工作场所的放射防护设施
`

应当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

放射防护设施应当与主体工程同时验收 ;验收合格的 `主体

工程方可投入生产或者使用。

第三十五条 与铀(钍 )矿和伴生放射性矿开发利用建设项

目相配套的放射性污染防治设施 `应当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

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

放射性污染防治设施应当与主体工程同时验收 ;验收合格

的 `主体工程方可投入生产或者使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污染防治法》

第五十一条 违反本法规定 j未建造放射性

污染防治设施、放射防护设施 `或者防治防

护设施未经验收合格 `主体工程即投入生产

或者使用的 `由审批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环

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 `限
期改正 `并处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款。

5万元以上

20万元以下

(1)生产、销售、使用 IV、 V类
放射源或III类射线装置或丙级非

密封工作场所的单位

5万元以上

10万元以下

(2)生产、销售、使用III类放射

源或 II类射线装置或乙级非密封

工作场所的单位

10万元以上

15万元以下

(3)生产、销售、使用 I、 II类

放射源或 I类射线装置或甲级非

密封工作场所的单位

15万元以上

20万元以下

(四 )不按照规定设置放射性标识、标志、中文警示说明的;不按照规定建立健全安全保卫制度和制定事故应急计划或者应急措施的;不按照规定报告放射源丢失、被盗

情况或者放射性污染事故的

37

《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污染防治法》第十六条 放射性物

质和射线装置应当设置明显的放射性标识和中文警示说明。生

产、销售、使用、贮存、处置放射性物质和射线装置的场所 `以
及运输放射性物质和含放射源的射线装置的工具

`应
当设置明显

的放射性标志。

第二十五条 核设施营运单位应当建立健全安全保卫制度
`

加强安全保卫工作 `并接受公安部门的监督指导。

核设施营运单位应当按照核设施的规模和性质制定核事故

场内应急计划 `做好应急准备。

出现核事故应急状态时
`核

设施营运单位必须立即采取有效

的应急措施控制事故
`并

向核设施主管部门和环境保护行政主管

部门、卫生行政部门、公安部门以及其他有关部门报告。

第三十三条第一款 生产、销售、使用、贮存放射源的单位
`

应当建立健全安全保卫制度 `指定专人负责 `落实安全责任制
`

制定必要的事故应急措施。发生放射源丢失、被盗和放射性污染

事故时
`有

关单位和个人必须立即采取应急措施
`并

向公安部门、

卫生行政部门和环境亻剥户行政主管部门报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污染防治法》

第五十五条 违反本法规定 j有下列行为之
一的 `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

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依据职权责令限期

改正 ;逾期不改正的 `责令停产停业 `并处

二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 ;构成犯罪的
`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

(一 )不按照规定设置放射性标识、标

志、中文警示说明的 ;

(二 )不按照规定建立健全安全保卫制

度和制定事故应急计划或者应急措施的 i

(三 )不按照规定报告放射源丢失、被

盗情况或者放射性污染事故的。

2万元以上

10万元以下

(1)生产、销售、使用 IV、 V类

放射源或III类射线装置或丙级非

密封工作场所的单位

2万元以上

4万元以下

(2)生产、销售、使用III类放射

源或 II类射线装置或乙级非密封

工作场所的单位

4万元以上

7万元以下

(3)生产、销售、使用 I、 II类

放射源或 I类射线装置或甲级非

密工作场所的单位

7万元以上

10万元以下

37



五 ) 可 自 贮 性 固体 活动的;不按照 可 从 贮 和处置 性 固 活动的

38
《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污染防治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

禁止未经许可或者不按照许可的有关规定从事贮存和处置放射
性固体废物的活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污染防治法》

第五十七条 违反本法规定 `有下列行为之
一的 J由省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

管部门责令停产停业或者吊销许可证 ;有违

法所得的 `没收违法所得 )违法所得十万元

以上的 `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

款 ;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十万元

的 `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 ;构成

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

(一 )未经许可 `擅自从事贮存和处置

放射性固体废物活动的 ;

(二 )不按照许可的有关规定从事贮存

和处置放射性固体废物活动的。

违法所得 10万

元以上的 `并
处违法所得 1

倍以上 5倍以

下罚款

没有违法所得

或者违法所得

不足 10万元

的 `并处 5万

元以上 1o万元

以下罚款

(1)生产、销售、使用 IV、 V类
放射源或III类 射线装置或丙级非

密封工作场所的单位

一倍以上

二倍以下
5万元以上

7万元以下

(2)生产、销售、使用 III类放射

源或 II类射线装置或乙级非密封

工作场所的单位

二倍以上

三倍以下
7万元以上

9万元以下

(3)生产、销售、使用 I、 II类
放射源或 I类射线装置或甲级非

密工作场所的单位

三倍以上

五倍以下
9万元以上

10万元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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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其他类

序 号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处罚额度 违法情节及处罚裁量分级基准

(一 )拒 不执行市政府责令停产、限产决定的

39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九十六条第一款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依据重污染天气的预警等级 `及
时启动应急预案 `根据应急需要可以采取责令有关企业停产

或者限产、限制部分机动车行驶、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停止

工地土石方作业和建筑物拆除施工、停止露天烧烤、停止幼

儿园和学校组织的户外活动、组织开展人工影响天气作业等

应急措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一

百二十一条第二款 违反本法规定 `拒不执行

停止工地土石方作业或者建筑物拆除施工等重

污染天气应急措施的 `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

府确定的监督管理部门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

下的罚款。

1万元以上

10万元以下

(1)黄色预警
1万元以上

4万元以下

(2)橙色预警
4万元以上

7万元以下

(3)红色预警
7万元以上

10万元以下

(二 )违反大气污染防治设施使用规定的

40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

钢铁、建材、有色金属、石油、化工、制药、矿产开采等企

业 `应当加强精细化管理 `采取集中收集处理等措施 `严格

控制粉尘和气态污染物的排放。

第七十九条 向大气排放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企业事业

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以及废弃物焚烧设施的运营单位 j应

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 J采取有利于减少持久性有机污染物排

放的技术方法和工艺 `配备有效的净化装置 f实现达标排放。

第八十条 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在生产经营

活动中产生恶臭气体的 `应当科学选址 `设置合理的防护距

离 `并安装净化装置或者采取其他措施 `防止排放恶臭气体。

第八十四条 从事服装干洗和机动车维修等服务活动的

经营者 `应当按照国家有关标准或者要求设置异味和废气处

理装置等污染防治设施并保持正常使用 `防
止影响周边环境。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一

百二十条 违反本法规定 `从事服装干洗和机

动车维修等服务活动 `未设置异味和废气处理

装置等污染防治设施并保持正常使用 `影响周

边环境的 J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生态环境

主管部门责令改正 `处二干元以上二万元以下

的罚款 ;拒不改正的 `责令停业整治。

0.2万元以上

2万元以下

服装干洗和机

动车

维修等项目

(I)不正常使用异味和废

气处理装置等净化设施

0,2万元以上

1万元以下

(2)未安装或者安装后擅

自拆除异味和废气净化设

施

1万元以上

2万元以下

onˉ
 oV 

ˉ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一

百一十七条第七项 违反本法规定 J有下列行

为之一的 `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生态环境等主

管部门按照职责责令改正 `处一万元以上十万
元以下的罚款 ;拒不改正的 `责令停工整治或

者停业整治 :(七 )向大气排放持久性有机污染
物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以及废弃

物焚烧设施的运营单位 `未按照国家有关规定

采取有利于减少持久性有机污染物排放的技术
方法和工艺 `配备净化装置的 ;

I万元以上

10万元以下

向大气排放持

久性有机污染

物的单位和其

他生产经营者、

废弃物焚烧设

施运营单位

(1)未按规定采取减少持

久性有机污染物排放的技

术方法和工艺

1万元以上

5万元以下

(2)未配翳骈捞疆的
5万元以上

10万元以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一

百零八条第五项 违反本法规定 `有下列行为
之一的 `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
门责令改正 `处

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

款 ;拒不改正的 `责令停产整治 :(五 )钢铁、

建材、有色金属、石油、化工、制药、矿产开

采等企业 `未采取集中收集处理、密闭、围挡、

遮盖、清扫、酒水等措施 `控制、减少粉尘和

气态污染物排放的 ;

2万元以上

20万元以下

排放粉尘的钢

铁、建材、有色

金属、石油、化

工、制药、矿产

开采等企业

(I)未采取橐书.蜒翻凼里、密

闭、围i当 遮盖、清曰 酒水

等痱勤t控作上 )庇少粉尘或气态

泻翎州敬

2万元以上

10万元以下

(2)未采取集中收集处理、密

闭、|到
|兰 遮盖、氵奇玉 氵西κ

鹞 ;勤雠湘峡)疵 :少涔住跻|声态

污染功抽妇 产垫 :认自够喉

氵锄 II攥|卯向

10万元以上

20万元以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一

百一十七条第八项 违反本法规定 `有下列行

为之一的 J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生态环境等主

管部门按照职责责令改正 `处
一万元以上十万

元以下的罚款 ;拒不改正的 `责令停工整治或
者停业整治 :(八 )未采取措施防止排放恶臭气
体的。

l万元以上

10万元以下

排放恶臭气体

的单位

(1)未采取措施防止排放

恶臭气体的

1万元以上

5万元以下

(2)未采取措施防止排放

恶臭气体且产生较大的环

境污染或社会影响·

5万元以上

10万元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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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业企 业 防 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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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七十条第二款 装

卸物料应当采取密闭或者喷淋等方式防治扬尘污染。

第七十二条 贮存煤炭、煤矸石、煤渣、煤灰、水泥、

石灰、石膏、砂土等易产生扬尘的物料应当密闭 ;不能密闭

的 `应当设置不低于堆放物高度的严密围挡 `并采取有效覆

盖措施防治扬尘污染。

码头、矿山、填埋场和消纳场应当实施分区作业 `并采

取有效措施防治扬尘污染。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一

百一十七条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第五项 违反

本法规定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 ,由县级以上人

民政府生态环境等主管部门桉照职责责令改

正 `处
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拒不改

正的 `责令停工整治或者停业整治 :(一 )未密

闭煤炭、煤矸石、煤渣、煤灰、水泥、石灰、

石△、砂土等易产生扬尘的物料的 I(二 )对不

能密闭的易产生扬尘的物料 `未设置不低于堆

放物高度的严密围挡 ,或者未采取有效覆盖措

施防治扬尘污染的 ;(三 )装卸物料未采取密闭

或者喷淋等方式控制扬尘排放的 ;(五 )码头、

矿山、填埋场和消纳场未采取有效措施防治扬

尘污染的 i

1万元以上

10万元以下

未密闭贮存易

产生扬尘的物

苄斗;

未设置严密围

挡 `或未采取有

效覆盖措施防

治扬尘 ;

装卸物料未采

取喷淋等方式

控制扬尘污染

矿山、填埋场和

消纳场未采取

有效措施防治

扬尘污染

物料数量50立方米
I万元以上

2万元以下

50立方米(物料数量兰50()

立方米

2万元以上

5万元以下

物料数量>500立方米
5万元以上

10万元以下

(四 ) 和服 动 发 冫万 防 治 自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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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四十五条 产生含

挥发性有机物废气的生产和服务活动
`应

当在密闭空间或者设

备中进行 `并按照规定安装、使用污染防治设施 ;无法密闭的 J

应当采取措施减少废气排放。

第四十六条 工业涂装企业应当使用低挥发性有机物含

量的涂料 `并建立台账 `记录生产原料、辅料的使用量、废弃

量、去向以及挥发性有机物含量。台账保存期限不得少于三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一

百零八条第一项第二项 违反本法规定 J有下

列行为之一的 `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生态环境

主管部门责令改正 j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

下的罚款 ;拒不改正的 J责令停产整治 :(一 )

产生含挥发性有机物废气的生产和服务活动
`

未在密闭空间或者设备中进行 j未按照规定安

装、使用污染防治设施 `或者未采取减少废气

排放措施的 ;(二 )工业涂装企业未使用低挥

发性有机物含量涂料或者未建立、保存台账

的 i

2万元以上

20万元以下

未按规定在密

闭空间或设备

中进行产生含

挥发性有机物

废气的生产服

务活动

含挥发性有机物废气年产

生量三1吨

2万元以上

4万元以下

I吨(1年产生量55吨
4万元以上

6万元以下

5吨(1年产生量兰10吨
6万元以上

12万元以下

10吨 (1年产生量兰20吨
12万元以上

20万元以下

未按规定安装

并使用污染防

治设施或未采

取减少废气排

放措施的

年产生量兰1吨
3万元以上

5万元以下

1吨(1年产生量兰5吨
5万元以上

8万元以下

5吨(1年产生量510吨
8万元以上

13万元以下

10吨(1年产生量田0吨
13万元以上

20万元以下

工业涂装企业

未使用低挥发

性有机物含量

涂料

年产生量兰1吨
2万元以上

4万元以下

1吨<1年产生量兰5吨
4万元以上

6万元以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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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吨<1年产生量兰10吨
6万元以上

12万元以下

10吨 (1年产生量≤20吨
12万元以上

20万元以下

工业涂装企业

未建立、保存低

挥发性有机物

含量涂料台帐

(1)记录不规范、项目不

全或者建立和保存台账时

间低于三年

4万元以上

6万元以下

(2)未记录或未保存相关

数据和信息

6万元以上

12万元以下

(3)弄虚作假等
12万元以上

20万元以下

(五 石 、化 工企 业 以 机化 发 污染防治制度的

43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四十七条第一款
石油、化工以及其他生产和使用有机溶剂的企业 `应当采取
措施对管道、设备进行日常维护、维修 `减少物料泄漏 `对
泄漏的物料应当及时收集处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一

百零八条第三项 违反本法规定 `有下列行为

之一的 J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

门责令改正 ,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

款 ;拒不改正的 `责令停产整治 :(三 )石油、

化工以及其他生产和使用有机溶剂的企业 `未
采取措施对管道、设备进行日常维护、维修

`

减少物料泄漏或者对泄漏的物料未及时收集处

理的 ;

2万元以上

20万元以下

未采取措施对

管道、设备进行

日常维护、维修

(l)未按规定每一个月对

相关设备进行检查和修复
`

并保存记录

2万元以上

5万元以下

(2)未按规定每三个月对

相关设备进行检查和修复
`

并保存记录

5万元以上

10万元以下

(3)未按规定每六个月对

相关设备进行检查和修复
`

并保存记录

10万元以上

20万元以下

未采取措施减

少物料泄漏

(1)挥发性有机液体泄漏

大于 3滴/分钟

2万元以上

5万元以下

(2)挥发性有机液体泄漏

大于 6滴/分钟

5万元以上

10万元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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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挥发性有机液体泄漏

大于 9滴/分钟

10万元以上

20万元以下

(I)受检测密封点兰200个

时 `阀门、泵、压缩机、释

压装置、其他部件泄漏数量

总数为 1至 5个

2

5

万元以上

万元以下

(2)受检测密封点兰200个

时 `阀门、泵、压缩机、释

压装置、其他部件泄漏数量

总数超过 5个

5万元以上

10万元以下

(3)受检测密封点)200个

时 `阀门、泵、压缩机、释

压装置、其他部件泄漏数量

超过规定百分比

10万元以上

20万元以下

未对泄漏的物

料及时收集处

理

(1)超过 24小时
2万元以上

5万元以下

(2)超过 48小时
5万元以上

10万元以下

(3)超过 72小时
10万元以上

20万元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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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 气回收 理

44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四十七条第二款
储油储气库、加油加气站、原油成品油码头、原油成品油运输
船舶和油罐车、气罐车等 J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安装油气回
收装置并保持正常使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一

百零八条第四项 违反本法规定 `有下列行为

之一的 `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

门责令改正
`处

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

款 ;拒不改正的 `责令停产整治 :(四 )储油

储气库、加油加气站和油罐车、气罐车等 `未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安装并正常使用油气回收

装置的 ;

2万元以上

20万元以下

加油站不符合

油气回收管理

规定

(1)加油站的密闭性、液

阻、气液比 (A`L)检测值

不符合国家标准 ;相关阀门

未正常关闭或开启 ;气路、

油路及相关阀门存在跑冒

滴漏 ;提枪加油(特殊车型

除外 )、 开盖量油 (维修、

校罐除外 )

2万元以上

5万元以下

(2)油气回收真空泵停用

或闲置 ;气液比 (A`L)低

于 0.2;密闭性检测时 `无
法加压至国家标准中密闭

性检测方法规定的 500Pa;

油气处理装置不能正常启

动 ;因有效气液比、油气回

收系统压力、加油站内挥发

性有机物浓度等不正常导

致在线监测系统出现报警

5万元以上

10万元以下

(3)加油站卸油时 `未连

接油气回收软管 ;油气处理

装置不正产运行

10万元以上

15万元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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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加油站运营期间未按

要求安装或擅自停用、拆除

油气回收装置

15万元以上

20万元以下

储油库不符合

油气回收管理

规定

(I)相关阀门未正常关闭

或开启 ;气路、油路及相关

阀门存在跑冒滴漏

2万元以上

5万元以下

(2)气路、油路严重泄漏

的 ;未按照要求安装相应流

量计的

5万元以上

10万元以下

(3)处理装置不能正常启

动 ;处理装置停机时仍继续

发油 ;储油库收油时 `未接

回气管

10万元以上

15万元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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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储油库未安装或擅自

拆除油气回收装置 ;未按国

家标准采用顶部浸没式或

底部发油方式

15万元以上

20万元以下

油罐车不符合

油气回收管理

规定

(I)油罐车油气回收系统

密闭性限值不符合国家标

准 ;相关阀门未正常关闭或

开启 ;气路、油路及相关阀

门存在泄漏、开盖量油

2万元以上

5万元以下

(2)油罐车装卸油时 `罐
车人孔盖敞开

`或
未接回气

管 ;油罐车来安装或擅自拆

除油气回收装置仍在运营

5万元以上

10万元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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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生产不符合规定排放标准的车辆的

45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五十一条第二款

禁止生产、进口或者销售大气污染物排放超过标准的机动车

船、非道路移动机械。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一

百零九条第一款 违反本法规定 `生产超过污

染物排放标准的机动车、非道路移动市财戒的
`

由省级以上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

改正 `没收违法所得 `并处货值金额一倍以上

三倍以下的罚款 `没收销毁无法达到污染物排

放标准的机动车、非道路移动计财戒;⋯⋯。

没收违法所

得
`并

处货值

金额一倍以

上三倍以下

的罚款

(1)超标车型的某一项污染物测量平

均值为 1-1.2倍 (含 )排放限值 `或其

中某一辆车测量值为 1.l-1.5倍 (含 )排

放限值

没收违法所得 `并
处货值金额一倍以

上小于二倍的罚款

(2)超标车型的某一项污染物测量平

均值为排放限值的 1.2-1.5倍 (含 )`或
二项以上 (含 )污染物测量值平均为排

放限值 Iˉ 1.2倍 (含 )J或其中某一辆车

的测量值大于 1.5倍排放限值

(3)超标车型的某一项污染物测量平

均值为排放限值的 I.5ˉ 2倍 (含 )J或二

项以上 (含 )污染物的测量平均值为排

放限值的 1.2-⒈ 5倍 (含 )`或其中某一

辆车的测量值大于 2倍排放限值

没收违法所得 并

处货值金额大于二

倍小于三倍的罚款

(4)超标车型二项以上 (含 )污染物

测量平均值大于 I.5倍排放限值,或者某
一项污染物的测量平均值大于 2倍排放

限值 威其中某一辆车的测量值大于 2.5

倍排放限值

没收违法所得 `并
处货值金额三倍的

罚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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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收违法所得 `并
处货值金额二倍的

罚款



('`) 动 日 业 发动机、污染 、以次 好 放检验合格 品 出厂销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五十二条 机动
车、非道路移动机械生产企业应当对新生产的机动车和非道

路移动机械进行排放检验。经检验合格的 `方可出厂销售。
检验信息应当向社会公开。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一百零

九条第二款 违反本法规定 j机动车、非道路

移动才

`1械

成生产企业对发动机、污染控制装置弄
虚作假、以次充好 `冒充排放检验合格产品出

厂销售的 J由省级以上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

部门责令停产整治 `没收违法所得 `并处货值

金额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 `没收销毁无法

达到污染物排放标准的机动车、非道路移动机

械 `并由国务院机动车生产主管部门责令停止

生产该车型。

没收违法所

得 `并处货值

金额一倍以上

三倍以下的罚

款

机动车

(1)销 量兰l()()

辆

(1)没收违法所得处

货值金额 1倍罚款

(2)100辆(销

量5500辆

(2)没收违法所得处

货值金额 2倍罚款

(3)销 量>500

辆

(3)没收违法所得处

货值金额 3倍罚款

非道路移动机

械

(I)销量多 台
(I)没收违法所得处

货值金额 1倍罚款

(2)5台 (销量

兰I0台

(2)没收违法所得处

货值金额 2倍罚款

(3)销量>10台
(3)没收违法所得处

货值金额 3倍罚款
(丿△) 生 口 照规定 社 公 生 、进 口 冫百 楚控制技术信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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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五十五条第一款
机动车生产、进口企业应当向社会公布其生产、进口机动车
车型的排放检验信息、污染控制技术信息和有关维修技术信
息。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一百一

十一条第一款 违反本法规定 `机动车生产、

进口企业未按照规定向社会公布其生产、进口

机动车车型的排放检验信息或者污染控制技术

信息的 `由省级以上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
门责令改正 `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

款。

5万元以上

50万元以下
机动车

(1)公开内容不完整
5万元以上

15万元以下

(2)未向社会公开
15万元以上

35万元以下

(3)未公开或公开内容不

完整
`第

二次及以上受到本

级及以上生态环境部门处

罚

35万元以上

50万元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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